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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申请银团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海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Hai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海大国际”）向商业银
行牵头筹建的银团申请贷款不超过美元 40,000 万美元（折算约合人民币 274,046 万元，下同），
公司为其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银团贷款基本情况
1、借款人：海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Hai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2、贷款金额：拟申请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40,000 万美元，最终以正式签署的银团贷款合同为

准。
3、贷款利率：美元浮动利率，最终以银团贷款合同利率为准。
4、贷款期限：总贷款期限不超过 3 年。
二、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1、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上述银团贷款事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40,000 万美元，担保期限不

超过 3 年，并授权公司总裁薛华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的有关法律文件。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海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Hai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注册资本：US$3700 万
注 册 地 址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Wickhams� Cay2,RoadTown，Tortola，VG1110，

British� � Virgin� Island
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28 日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海大国际 100%股权
3、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5,503.26 89,682.22
负债总额 36,330.10 32,221.48
净资产 49,173.16 57,460.74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334.15 484.12
利润总额 7,767.29 7,911.16
净利润 7,831.82 7,902.94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为海大国际提供担

保。海大国际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总体风险可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不存在重大风险，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海大国际申请银团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拓展公司融资渠

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实际担保总余额为 503,325.47 万元，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402,263.48 万元、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74,695.68 万元、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
供担保余额为 26,366.31 万元。 实际担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02%，其中
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担保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9%。 连同本次新增额度，公
司对外担保额度（包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外的担保）共计 777,371.47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63%（其中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净资产比例为 53.75%、对
合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占净资产比例为 1.89%）。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未偿付的担保事项。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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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有序开展融资业务、增强与原材料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外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 217,390 万元的担保，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及供应商采购原
材料发生的应付款项提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13,964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控股子
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426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实际担保金额、期
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为了有序开展融资业务，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

了增强与原材料供应商的战略合作，更有效发挥公司集中采购优势，提高运营效率，保障公司
控股子公司能获得更高的应付账款授信额度，增强盈利能力，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向供应商采
购原材料发生的应付款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公司与被担保人的股权关系（见附表一）
1、附表一所列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需对公司的金融机构融资和应付款项担保承担反担

保责任，将在公司提供担保时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承诺在被担保人如无法如期偿还债务，
而导致公司履行担保偿还义务后， 其他少数股东将按其持有被担保人的股权比例对公司承担
相应的偿还义务。

2、公司与附表一所列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及提供融资贷款的金融机构和提供原材料的
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少数股东及提供融资贷款
的金融机构和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经核查，附表一所列子公司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详见附表二。
（三）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公司拟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及应付款项提供的担保方式均为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条款内容以与各合作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2、债权人：提供融资贷款的金融机构、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原材料供

应商。
三、 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为了有序开展融资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其他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一）提供担保子公司及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1、提供担保子公司
公司名称：海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Hai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海大国

际”）；
注册资本：3700 万美元
注 册 地 址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Wickhams� Cay2,RoadTown，Tortola，VG1110，

British� � Virgin� Island
成立日期：2006 年 7 月 28 日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公司持有海大国际 100%股权
2、被担保子公司的基本信息、股权关系详见附表一及附表二。
附表一所列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需对公司的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承担反担保责任， 将在

子公司提供担保时与子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承诺在被担保人如无法如期偿还债务，而导致子
公司履行担保偿还义务后， 其他少数股东将按其持有被担保人的股权比例对子公司承担相应
的偿还义务。 经核查，附表一所列子公司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详见附表二。
（三）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海大国际拟为被担保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不超过 3,426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实际担保金额及具体条款内容以与各合作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对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

利于其筹措资金及增强与原材料供应商的战略合作，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资产优良，偿债能力较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且由
其他少数股东提供反担保，担保公平、对等，公司担保风险较小。

五、 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对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其筹措资

金，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资产优良，偿债能力较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且由其他少数股东提供反担保，担保公平、对等，公司担
保风险较小。

综上，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实际担保总余额为 503,325.47 万元，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402,263.48 万元、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74,695.68 万元、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
供担保余额为 26,366.31 万元。 实际担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02%，其中
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担保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9%。 连同本次新增额度，公
司对外担保额度（包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外的担保）共计 720,715.47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1.58%（其中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净资产比例为 49.69%、对
合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占净资产比例为 1.89%）。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未偿付的担保事项。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附表一：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公司与其的股权关系

被担保人名称

注 册
资本
（ 万
元）

法 定
代 表
人

成立日
期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公 司
持 股
比例

其
他
少
数
股
东

1 鹤山海维饲料有限
公司 500 罗 大

治
2020/
12/24 鹤山市龙口镇福迳六合加油站侧的厂房 生产及

销售
100
%

2 钦州海维饲料有限
公司 1,500 刘浩 2021/1/

25 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金窝工业园 生产及
销售

100
%

3 桂林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00 曾慧 2021/3/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工业集中区汽车
配件产业园二期 （南源村路口 ）

生产及
销售

100
%

4 钦州海龙饲料有限
公司 500 石 有

培
2019/8/
14 钦州市皇马工业园四区 生产及

销售
100
%

5 阳江海合饲料有限
公司 500 刘 春

林
2021/1/
12 阳西县新墟阳江新型建材产业园 生产及

销售
100
%

6 柳州海大饲料有限
公司 500 刘 春

林
2019/9/
20 柳州市柳南区福馨路 12 号 13 号标准厂房 3-2 生产及

销售
100
%

7 雷州海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00 田 大

斌
2021/1/
13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西湖新村 210 号 生产及

销售
100
%

8 茂名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6,000 杨 叁

川
2019/6/
3 高州市金山街道办大院 4 号 302 房（办公场所 ） 销售 100

%

9 武威海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000 诸 清

华
2021/3/
22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国际陆港凉州产业
基地 2 号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0

江苏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000 陈卫 2021/3/

17
东台沿海经济区 333 省道南侧 （东台市苏泰饲料
有限公司经营性用房内）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1

贵阳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00 刘 文

刚
2021/3/
15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久长工业园二官坝工业小
区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2

南宁大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00 韦 江

明
2021/3/
8 南宁市伊岭工业区 B-27 号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3

永州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00 葛 熹

凯
2021/3/
2

永州市冷水滩区伊塘镇花亭子村 （上大公路与
农科大道交汇处）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4

四川海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00 温 鸿

宽
2021/1/
15 眉山市丹棱县陶瓷建材产业园区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5

盐城容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000 刘 世

璇
2021/2/
3

盐城市射阳县射阳港经济开发区 S329 南侧江苏
恒逸明公司西侧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6

广西容川饲料有限
公司 500 黄东 2020/

12/9
南宁市良庆区坛兴路 27 号魅力之城 6 栋 2201
号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7

大理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00 汪 多

训
2020/
12/1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弥城镇长坡岭工
业园区 4 号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8

自贡海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000 诸 清

华
2020/
11/23 四川省自贡市荣县旭阳镇安居路 32 号 生产及

销售
100
%

1
9

盐城润川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100 缪 建

海
2020/
11/13 江苏盐城市 生产及

销售
100
%

2
0

贵阳大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00 刘 文

刚
2021/3/
26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久长街道办兴隆村 生产及

销售
100
%

2
1

LONG SHENG
INTERNATIONAL
CO.,LTD（龙升国际
有限公司 ）

US
$258
万

庄 界
成

1996/6/
1

L? A1-A2 KCN Su?i D?u, X? Su?i T?n, Huy?n
Cam L?m, T?nh Khánh Hòa, Vi?t Nam

生产及
销售 80%

P
E
A
R
L
IS
L
A
N
D
20
%

2
2

广州市益豚猪业投
资有限公司 32,000 米 国

成
2012/4/
18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 号 2 座 302 房 生产及

销售
100
%

2
3

荣成市容川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500 杨 建

涛
2012/6/
12 荣成市人和镇北卧龙村 生产及

销售
100
%

2
4

广东海大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10000 杨 建

涛
2020/3/
11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429 号首层自编 042 房 贸易 100

%

2
5

SHENGLONG BIO-
TECH (INDIA)
PRIVATE LIMITED
（升龙生物科技 （印
度 ）有限公司）

US
$2000
万

- 2014/
12/13

NewNo:17,OldNo:107,F -Block,3Steert,
AnnanagarEast,Chennai-600102.

生产及
销售

80.0
2%

翁
佩
芳
9.
99
%

2
6

China Haida Feed
Group (HK)Limited
（中国海 大饲料 集
团 （香港 ） 有限公
司 ）

HK
$1000
0 万

- 2010/6/
1

UNIT9059/FFAIRMONTHOUSENO.
8COTTONTREEDRIVECENTRALHK 贸易 100

%

2
7

VINH LONG HAI
DAI CO.,LTD（永隆
海大有限公司 ）

US
$2000
万

唐明 2018/9/
10

越南永隆省龙湖县合富社福华村合富工业区 2
区 7 号

生产及
销售

100
%

附表二：被担保人 2021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 鹤山海维饲料有限公司 1,414.62 1,465.84 -51.21 131.32 -68.16 -51.21
2 钦州海维饲料有限公司 1,874.93 1,708.22 166.70 1,860.64 222.31 166.70

3 桂林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注） - - - - - -

4 钦州海龙饲料有限公司 428.95 433.26 -4.30 - -2.49 -1.87

5 阳 江 海 合 饲 料 有 限 公 司
（注 ） - - - - - -

6 柳州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1,657.62 1,657.98 -0.36 - -0.42 -0.32

7 雷州海龙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注） - - - - - -

8 茂名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 2,465.29 1,009.38 1,455.91 - -16.86 -12.87

9 武威海牧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注） - - - - - -

10 江苏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注） - - - - - -

11 贵阳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注） - - - - - -

12 南宁大川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 10.63 11.03 -0.39 - -0.53 -0.39

13 永州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注） - - - - - -

14 四川海龙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 132.37 133.88 -1.51 153.70 -2.01 -1.51

15 盐城容川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注） - - - - - -

16 广西容川饲料有限公司 1,070.69 1,015.78 54.92 1,546.17 73.22 54.92

17 大理海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 16.93 20.10 -3.16 - -4.07 -3.16

18 自贡海龙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 848.94 872.31 -23.37 - -31.08 -23.36

19 盐城润川农业科技 有限公
司 163.86 166.50 -2.63 - -3.01 -2.63

20 贵阳大川生物科技 有限公
司（注） - - - - - -

21
LONG SHENG
INTERNATIONAL CO.,LTD（龙
升国际有限公司 ）

11,152.48 6,029.22 5,123.26 10,764.36 286.30 192.73

22 广州市益豚猪业投 资有限
公司 327,915.34 300,764.42 27,150.92 49,962.30 -1,640.85 -1,640.85

23 荣成市容川生物科 技有限
公司 12,402.00 11,021.17 1,380.83 3,261.48 328.95 246.10

24 广东海大国际贸易 有限公
司 61,206.14 55,793.08 5,413.07 88,048.15 2,486.79 1,865.09

25
SHENGLONG BIO -TECH
(INDIA)PRIVATE LIMITED（升
龙生物科技（印度 ）有限公司 ）

29,333.24 19,056.31 10,276.93 4,674.24 -488.92 -488.92

26
China Haida Feed Group (HK)
Limited （中国海大饲料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 ）

35,889.04 7,283.50 28,605.54 19,729.10 10,238.14 10,238.14

27 VINH LONG HAI DAI CO.,
LTD（永隆海大有限公司 ） 21,073.22 11,988.91 9,084.31 7,109.35 -159.30 -159.30

注：为新设公司。

证券代码：002311�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1-045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银行机构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200,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 2021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鉴于公司业务经营所需，公司 2021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议案》， 同意向银行增加申请综合授信 300,000 万
元，本次调整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总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额度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原综合授信额度 调整后综合授信额度

1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435,700 790,000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2,915 284,0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8,430 283,000

4 汇丰银行 153,039 210,000

5 其他 1,229,916 933,000

合计 2,200,000 2,500,000

上述授信额度及授信产品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授信产品主要为流
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贸易融资额度、银行票据额度等。 公司将在授信额度内进行贷款，具体
融资金额视公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确定。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综合授信额
度不等于公司的总融资金额， 实际融资金额应在综合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
资金额为准。

为满足公司日常业务，提高经营效率，在上述总授信额度内，公司向各商业银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额度可以相互调配。 公司可以公司自身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名义在上述综合授信
额度内与各银行机构签署授信融资的有关法律文件，并授权薛华先生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的法人代表公司与各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
款、质押、抵押等相关申请书、合同、协议书等文件）。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公司长短期借款余额为 90.74 亿（未经审计）， 占公司总资产的
27.34%；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4.47%。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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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

（草案）摘要
二零二一年四月

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持股计划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一、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后方可实施，本期持股计划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二、 本期持股计划设立后将由公司自行管理，但能否达到目标存在不确定性；
三、 股票价格受公司经营业绩、宏观经济周期、国际 / 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等

多种复杂因素影响。 因此，股票交易是有一定风险的投资活动，投资者对此应有充分准备；
四、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别提示
本部分内容中的词语简称与“释义”部分保持一致。
1、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草案）》系海大集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制定。

2、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遵循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
等强制员工参加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3、 本期持股计划参加对象为对公司整体业绩和中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公司核心人
员，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 本期持股计划参加人数不超过 30 人，包括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超过 8 人，其他核心人员不超过 22 人。

4、 本期持股计划资金来源为公司计提的持股计划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
根据 2020 年经营情况，本期持股计划计提的专项基金为 82,438,128.98 元。 专项基金的计

提是根据公司 2017 年 2 月 15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确
定。

5、 本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本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自本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四年，可以展期也可以提前终止，展期事宜需由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提请董事会审
议通过。

6、 本期持股计划的锁定期：自海大集团披露完成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受让回购的标
的股票的公告之日起 12 个月为锁定期，锁定期内不得进行交易。

本持股计划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将分三期归属至本持股计划各持有人。 本持股计划存
续期内，本持股计划持有人每期归属的标的股票权益比例如下：第一期归属 40%的标的股票权
益，第二期及第三期分别归属 30%的标的股票权益。 第一期及第二期归属给持有人的标的股票
权益的锁定期为自该期标的股票权益归属至持有人名下之日起至第三期标的股票归属至持有
人名下之日为止，第三期归属给持有人的标的股票权益自归属至持有人名下之日起即可流通，
无锁定期。在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支持的情况下，标的股票
权益的归属可将本持股计划的标的股票直接过户至各持有人。

7、 本期持股计划资金为 82,438,128.98 元。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海大集团
A 股普通股股票，价格为海大集团回购专用账户的回购股票交易均价。 在本计划获得股东大会
批准后， 本持股计划将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获得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

8、 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已设立并存续的各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
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单个员工所持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与所持公司已设立并存续的各期
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前述股票总数均不包括
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通过认购公司定增、配股、公开增发或发行
可转债获得的股票，通过二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票，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票，以及因持有该
等股票获得的股票分红和资本公积送转的股票。

9、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本持股计划后，将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本持股计划，
本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10、 公司审议本持股计划的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11、 公司自行管理本持股计划。 公司成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持股计划的管
理方，代表员工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 在本持股计划存续期间，管理委员会可聘请相关专业
机构为本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

12、 公司实施本持股计划的财务、会计处理及其税收等问题，按有关财务制度、会计准则、
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员工因参加本持股计划而需缴纳的相关个人所得税由员工个人自
行承担。

13、 本持股计划实施后，将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释 义
本计划草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海大集团/公司 /本公司 指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 指《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

本持股计划/本期持股计划 /本期员工持股
计划 指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

本持股计划草案/本期计划草案 指《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 （草
案 ）》

持有人 指参加本期持股计划的公司人员

持有人会议 指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

管理委员会 指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海大集团股票 /公司股票/标的股票 海大集团（002311.SZ）A 股普通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指导意见》 指《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

《深交所信息披露指引》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章程》 指《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持股计划的目的
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深交所信息披露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本计划草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自愿、合法、合规地参与本持股计划，实施本持

股计划的目的在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职工
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章 持股计划的基本原则
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深交所信息披露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本持股计划草案。 本持股计划的基本原则如
下：

一、 依法合规原则
公司实施持股计划，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程

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实施信息。任何人不得利用持股计划进行内幕交易、操纵证券
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二、 自愿参与原则
公司实施持股计划遵循自主决定，自愿参加，公司不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

加持股计划。
三、 长期服务原则
本期持股计划中所对应标的股票权益分三期归属至持有人。 分期归属及相对长期锁定的

机制有利于鼓励核心人员长期服务，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 利益共享原则
本持股计划中的专项基金规模挂钩公司关键业绩指标，强化公司共同愿景，紧密绑定公司

核心团队与股东的长期利益。
五、 风险自担原则
本持股计划持有人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
第三章 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确定标准及份额情况
一、本期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包括范围：
1、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对公司经营与业绩有重要影响的核心人员。
二、本期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总人数不超过 30 人，其中：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超过 8 人；
2、其他核心人员不超过 22 人。
3、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及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金额（万元） 比例

1 程 琦 董事、常务副总裁（副总经理 ）

5,770.67 70%

2 钱雪桥 董事、副总裁（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3 刘国祥 副总裁 （副总经理）

4 杨少林 副总裁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5 江谢武 副总裁 （副总经理）

6 米国成 副总裁 （副总经理）

7 陈中柱 副总裁 （副总经理）

8 黄志健 副总裁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9 其他核心员工不超过 22 人 2,473.14 30%

合计 合计不超过 30 人 8,243.81 100%

注：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及比例可能存在变动，以最终归属时持有人的标的股票权
益及比例为准。

第四章 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股票来源和规模
一、 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计提的专项基金。
根据公司 2017 年 2 月 15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各期持股计划

对应的持股计划专项基金依据各年度的净利润增长幅度确定提取比例， 并根据上一年度的净
利润作为基数进行计提。

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22,730,419.35 元，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53.01%。 因此，本期持股计划计提的专项基金为 82,438,128.98 元。

二、 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
本期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受让海大集团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股票， 公司回购股票的情况

如下：
1、 公司 2020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且回购价
格上限 70 元 / 股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及 / 或员工持股计划。

2、 2021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调整为：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4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且回购价格上限 90 元 / 股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方案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3、 公司 2021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后，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合理实施回
购。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791,371,488.37 元（不含交易费
用）， 占回购股份方案总金额下限 4 亿元的 197.84%、 占回购股份方案总金额下上限 8 亿元的
98.92%，回购总金额已超回购股份方案总金额下限。 鉴于公司近期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同意
公司终止回购股份方案。

4、 根据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截止 2021 年
4 月 7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11,466,6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69%， 最高成交价为 76.00 元 / 股， 最低成交价为 54.63 元 / 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791,371,488.37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期持股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 将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获得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三、 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
本期持股计划计提的专项基金为 82,438,128.98 元。 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回购股票交易

均价 69.01 元 / 股计算，本期持股计划拟受让海大集团回购专用账户库存公司股票的过户数量
约为 1,194,582 股,�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0.07%。

本期持股计划与公司已设立并存续的各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 10%， 单个员工所持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与所持公司已设立并存续的各期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上述股票总数均不包括员工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通过认购公司定增、配股、公开增发股票或发行可
转债获得的股票，通过二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票，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以及因持有该等
股票获得的股票分红和资本公积送转的股票。

四、 股票购买价格及合理性说明
1、购买价格
本期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股票， 本持股计划将通过非交易过

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获得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的公司股票， 该等股票的受让价格
为回购计划已回购股票的交易均价。 以回购均价受让回购股份，并没有侵占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权益，因此该等受让价格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

2、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是以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维护股东权益为根本

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认可，秉持激励与约束对等原则而确定。
实施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是为更好地保障员工激励与约束的有效性， 进一步稳定和鞭策核心经
营管理团队，从而促进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发展。

第五章 存续期内公司融资时持股计划的参与方式
本期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以配股、增发、可转债等方式融资时，由本期持股计划的管理

委员会商议是否参与融资及资金的解决方案，并提交本期持股计划的持有人会议审议。
第六章 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锁定期、变更、终止
一、 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本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自本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四年。 本期持股计划

可以展期也可以提前终止，展期事宜需由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 标的股票的锁定期
标的股票的法定锁定期为 12 个月， 自公司公告完成标的股票受让之日起计算。 法定锁定

期满后，本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
买卖股票的规定。

三、 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期持股计划重大实质性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以上份额

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四、 持股计划的终止和延长
本期持股计划可以展期也可以提前终止， 展期事宜需由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提请董

事会审议通过。
第七章 持股计划权益的归属及处置
一、 持股计划权益的归属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标的股票及其他权益归该员工持股计划的各持有人所有。 管

理委员会将本期持股计划所对应权益分三期归属至持股计划持有人，具体分配规则如下：
1、第一期：本期持股计划标的股票受让完成当年年末，将对应标的股票权益的 40%进行归

属；
2、第二期：本期持股计划标的股票受让完成当年之后的第一个年度末，将对应标的股票权

益的 30%进行归属；
3、第三期：本期持股计划标的股票受让完成当年之后的第二个年度末，将对应标的股票权

益的 30%进行归属。
第一期及第二期归属给持有人标的股票权益的归属锁定期为自该期标的股票权益归属至

持有人名下之日起至第三期标的股票归属至持有人名下之日为止， 第三期归属给持有人的标
的股票权益自归属至持有人名下之日起即可流通，无锁定期。在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
深交所相关规定支持的情况下， 标的股票权益的归属可将本持股计划的标的股票直接过户至
各持有人。

二、 本持股计划权益及归属处理方式
本持股计划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在法定锁定期、归属锁定期届满后，由管理委员会决定

按照以下任一种方式进行归属处理：
1、出售部分标的股票用于支付因本持股计划而发生的费用（如有），余下标的股票根据持

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直接过户至各持有人个人证券账户。
2、集中出售归属锁定期届满的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先支付因本持股计划而发生的费

用（如有），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余下净收益按持有人标的股票权益的比例进行分配。
公司实施本持股计划的财务、会计处理及税收等问题，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执行。 持有人因参加本持股计划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 持有人应按照相关规定申
报、缴纳。

持有人须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
的规定。

三、 本持股计划股份权益处置
1、标的股票的分红收益归持有人所有。
2、在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持股计划持有人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由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

该持有人的标的股票权益（无论该等权益是否已经分期归属给持有人），并有权决定分配给其
他持股计划持有人。

（1） 存续期内离任，且离任审计过程中被发现任内有重大违规事项；
（2） 存在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严重违反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其它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 持有人的变更和终止
1、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持有人职务发生变更或离职，以致不再符合参与持股计划的人员

资格的，已归属持有人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变，未归属持股计划份额最终对应权益可以由管理委
员会无偿收回，并有权决定分配给其他持有人。

2、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持有人符合相关政策且经公司批准正常退休，且在归属锁定期届
满前未从事与公司相同业务的投资及任职，其个人绩效考核不再纳入权益归属考核条件，已归
属及未归属持有人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变。

3、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持有人发生重大疾病离职或因公事务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公死亡
的，已归属持有人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变，未归属持有人的权益按照持有人享有的标的股票权益
归属给持有人或其合法继承人。

4、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上述情形之外，因其他情形导致存在未归属标的股票权益的，
未归属标的股票权益可以由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并有权决定分配给其他持有人。

五、本持股计划收益分配时间
本持股计划收益分配时间由管理委员会在归属锁定期届满后予以确定。
第八章 持股计划的管理模式
本持股计划通过持有人会议选出管理委员会，对本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进行监督，代表持

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管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执行具体持股计划。
一、 管理模式
本期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
二、 持有人会议职权
持有人会议由全体持有人组成，行使如下职权：
1、 选举和更换员工持股管理委员会成员；
2、 审议本持股计划的重大实质性调整；
3、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规定的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可以行使的其他职

权。
三、 管理委员会
1、本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对本持股计划负责，是本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
2、管理委员会由 3 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1 人。 管理委员会委员均由持有人会议

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主任由管理委员会以全体委员的过半数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
期为本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3、除应由持有人会议审议的事项外，其余事项均由管理委员会审议，具体如下：
（1）依据本持股计划审查确定参与人员的资格、范围、人数、份额；
（2）制定及修订本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3）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持有人权益；
（4）本持股计划法定锁定期及归属锁定期届满，办理标的股票过户、出售及分配等相关事

宜；
（5）参加股东大会，代表本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提案权、分红权；
（6）决定本持股计划的融资方式、金额以及其他与持股计划融资相关的事项；
（7）决定及处理本持股计划的其他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四、 持有人会议召集程序
1、持有人会议由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召集和主持，管理委员会主任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其

指派一名管理委员会委员负责召集和主持。
2、召开持有人会议，管理委员会应提前三天将书面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邮寄、传真、

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给全体持有人。
3、书面会议通知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会议的时间、地点；
（2）会议的召开方式；
（3）拟审议的事项（会议提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临时会议的提议人及其书面提议；
（5）会议表决所必需的会议材料；
（6）持有人应当亲自出席或者委托其他持有人代为出席会议的要求；
（7）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8）发出通知的日期。
4、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
（1）每项提案经过充分讨论后，主持人应当适时提请与会持有人进行表决。 主持人也可决

定在会议全部提案讨论完毕后一并提请与会持有人进行表决，表决方式为书面表决。
（2）持有人持有的每份计划份额有一票表决权。
（3）持有人的表决意向分为同意、反对和弃权。 与会持有人应当从上述意向中选择其一，未

做选择或者同时选择两个以上意向的，视为弃权；中途离开会场不回而未做选择的，视为弃权。
（4）每项议案如经提交有效表决票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对应的计划份额的 1/2 以上同意

则视为表决通过，形成持有人会议的有效决议。
一、
第九章 持股计划履行的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持股计划草案，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应当就本持股计划是否有利于

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是否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
参与发表意见。

二、 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本持股计划草案后的 2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 本持股计划
草案、独立董事意见、监事会意见等。

三、 公司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本持股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并在召开关于审议本持股计划
的股东大会前公告法律意见书。

四、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持股计划。 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投票，本持股计划经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后，本持股计划即可以实施。

第十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 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持股计划不意味着持有人享有继续在公司或子公

司服务的权力，不构成公司或子公司对持有人聘用期限的承诺，公司或子公司与持有人的劳动
关系仍按公司或子公司与持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

二、 本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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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0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15:00-17:

00 在全景网举行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网上业绩说明会安排
1、召开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15:00-17:00
2、出席人员：董事长及总裁薛华先生、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杨少林先生、副总裁及董事会

秘书黄志健先生、独立董事何建国先生、保荐代表人康自强先生。
3、召开方式：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届时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二、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效果，现就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

向投资者公开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敬请投资者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
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本公司将于 2020 年
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此次活动交流期间，投资者仍可登录“全
景·路演天下”活动界面进行互动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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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一、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7 年 2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
向 1,484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 4,160.1300 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 439.8700 万股。

2、2017 年 3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6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1,484 名调整为 1,373 名；向 1,373 名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28.32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7.48 元 / 股，授予日为 2017 年 3 月 13 日。

3、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部分离职或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61.8800 万股进
行回购注销， 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调整为 1,336 名， 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7.18 元 /
股。 其中，《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4、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6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实际向 360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限制性股票 430.80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0.44 元 / 股，授予日为 2017 年 12 月 8 日。

5、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部
分《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激励人员离职、2017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因
病去世等原因，同意公司将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51.0900
万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4.820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已授予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为 3,915.3500 万股、已授予未解锁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425.9800 万股。
其中，《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股权激励计划符合解
锁 / 行权条件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首
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解锁 / 行权期解锁 / 行
权。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第一个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783.7500 万股。

6、2018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
派以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63 名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19 名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或解除劳动关系等原因，同意公司将《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6.93 元 / 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10.19 元 / 股；将上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09.3120 万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 17.800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2019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28 名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18 名离职或解
除劳动关系、2018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同意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解
锁条件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0.9400 万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2.0600 万股进行回购注
销。 且《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2019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符
合解锁条件的议案》，董事会认为《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激励对象按规定进行解锁，首次
授予第二个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47.1740 万股、 预留授予第一个可上市流通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 118.8360 万股。

9、2019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6.63 元 / 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9.89 元
/ 股。

10、2019 年 10 月 18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29 名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14 名离职或解
除劳动关系等原因， 同意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3.1400 万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8.204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11、2020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15 名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7 名因离职或因
病去世等原因， 同意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1.5597 万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5.271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12、2020 年 10 月 26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30 名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16 名已离
职、自愿承诺放弃或违反职业道德、损害公司利益等原因，同意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且
未达解锁条件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1.969 万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4.336 万股进行回购
注销。 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3、2021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7 名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2 名因离职、
2020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等原因， 同意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429 万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54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1、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数量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5 人及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2 人因离职， 其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为 2.232 万股及 1.540
万股；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2 人因 2020 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其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97 万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修订稿）》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2016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429 万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540 万
股，共计 4.969 万股。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

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
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
的调整。

2020 年 6 月 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回购
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6.28 元 / 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9.54 元 /
股。

若在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
事项，上述回购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3、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内容说明

内容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回购并注销股票种类 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

回购并注销股票数量（股） 34,290 15,400

限制性股票总数（股 ） 40,283,200 4,308,000

占所涉标的比例（%） 0.0851 0.3575

公司最新股份总数 （股） 1,661,210,751.00

合计占总股数比例 （%） 0.0030

三、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需支付的回购款全部为自有资金。 按上述回购价格，本次

需支付的回购款为 362,257.20 元。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 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 14,710,177.00 0.89 49,690 14,660,487 0.88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189,090.00 0.73 49,690 12,139,400 0.73

高管锁定股 2,521,087.00 0.15 2,521,087 0.15

二、无限条件售流通股 1,646,500,574.00 99.11 1,646,500,574 99.12

三、总股本 1,661,210,751.00 100.00 49,690 1,661,161,061 100.00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

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
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以创造最大价值回报股东。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的规定，符合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会影响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回购注销《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授予且
未达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七、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发表如

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7 名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2 名因离职、2020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不合格等原因，同意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429
万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54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共计 4.969 万股。《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6.28 元 / 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 9.54 元 / 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针对上述事项发表专项法律意见：（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海大集团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2016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修订稿)》 的规定；（2） 海大集团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
量、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资金来源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修订稿 )》的规定；（3）海大
集团尚需及时履行有关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的信息披露
义务；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尚需依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公告、通知债权人、股份注销登记、修订《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等
相关减资程序。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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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 2016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原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20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同意公司将其已
获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969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本次减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减少 49,690.00 元，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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